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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圖書館資訊組 

業務名稱：電子資源介紹(教師提出需求) 填表日期：99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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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師提出需求：教師因課程內容需求，以電話或 E-mail 詢問電

子資源內容及欲安排介紹電子資源的時間、地點 

二、教師將課程需求送交系所秘書，請秘書上簽呈 

三、簽呈核可後，秘書將複本送至圖書館 

四、圖書館負責之館員準備說明會內容 

1. 準備說明內容製作投影片 

2. 根據課程需要印製講義 

五、執行 

評量指標： 

 參與人數 

 舉行場次 

 




